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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先生：  
 

《2018 年道路交通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法案委員會 

 

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會議跟進事項 

 
  感謝貴處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來函。就二零一八

年四月二十三日會議的跟進事項，現謹覆如下：   
 
  政府建議將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證現時每12個月須更新司
機照片的規定取消，而為有關司機證訂定一個較長的有效期，

是回應的士及小巴業界過去曾提出意見，認為司機均是成年

人，並無必要頻繁更新照片，以便利業界營運。  
 
業界意見  
 
  在制定合適的有效期年期的建議時，我們充分考慮了業界

的意見。在過去與業界的溝通過程中，他們均表示司機證的有

效期應為較長的年期（即五年或以上），以及應參考其他證件的

一般有效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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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事實上，運輸署在二零一七年五月及十二月就具體方案諮

詢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時，業界均支持訂明司機證的有效期為

十年的建議。業界指出司機均屬成年人，其容貌在十年間不會

有太大變化。而且，業界認為司機證的有效期應與駕駛執照和

護照等重要證明文件的有效期看齊，即訂為十年。  
 
法例修訂後的司機證選用之物料  
 
  在制定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證的有效期為十年的建議時，

我們一直有留意到司機證的耐用程度十分重要，以確保司機證

能發揮其效用。就此，運輸署已審視製作司機證的物料、參考

現時政府編印駕駛執照的規格，以及諮詢政府物流服務署對法

例修訂後的新款司機證選用之物料的意見。  
 
  跟現時安排一樣，日後製作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證的紙張

會繼續由政府物流服務署製作，並由運輸署向其認可司機證製

作承辦商 1提供。為提升司機證的耐用性，我們會選用 200gsm
啞粉紙，相對現時採用之157gsm啞粉紙較厚及耐用。過膠物料
方面，我們會要求司機證製作承辦商採用厚度達250micron或以
上的熱裱過膠片，以增加對司機證紙張的保護和令照片及文字

更為清晰。印墨方面，我們會要求司機證製作承辦商選用適合

噴墨打印機使用的墨水或鐳射打印機使用的碳粉，並以1200ppi
或更佳質素設定印製照片，以減低褪色的機會。  
 
  在審批司機證製作承辦商申請時，運輸署會要求申請人提

供司機證印刷樣本，以確保格式符合新規格要求，而所用之印

墨及過膠物料亦須符合持久耐用之原則。  
 
  此外，正如我們在會議上所述，我們會於司機證新規格實

施後三年檢視司機證的印製質素。如經檢視後發現大部分司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運輸署認可的司機證製作承辦商包括專用石油氣加氣站、的士及公共小巴團體、
沖印店及駕駛學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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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的印製質素未如理想或證上資料褪色情況嚴重，運輸署署長

屆時可藉憲報公告方式指明的士司機證和公共小巴司機證的新

設計，要求司機更換新證。此舉能確保司機證上的資訊清晰易

見，便利乘客確認司機身分及提升專業形象，以符合政策目標。 
 
 
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            （何家騏          代行）  
 
 
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  
 
 
副本抄送：  運輸署署長  （經辦人：李艷芳女士）  




